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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 | 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
有力有序补齐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短板

 推进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是强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环节和基础性工作，是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内
容。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近日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
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2〕1746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全面系统
提出加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任务，指导各地有力有序推进
焚烧处理设施建设。《指导意见》作为首个聚焦县级地区生活垃圾处理的政策文件，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
要举措，对加快补齐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短板、提升生活垃圾治理水平、改善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充分认识加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加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县级地区（含
县级市）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1年底，我国县及县级市数量超过1860个，约为全国县级行政区划
数量的65%、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数量的2倍；城区人口约2.5亿人，约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30%。生活垃圾分类
和处理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今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
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设与清运量相适应的垃圾焚烧设施。加强焚烧处理设施建设，加快完善县级地区环
境基础设施，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加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是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重要内容。环境基础设施是基础设
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增进民生福祉的基础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对
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作出明确要求，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城镇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对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系统部署。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是环境基础设施的重
要组成部分，加快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为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的环境基础设施体系提供有力支
撑。

 （三）加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是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方式。环境基础设施水平影响县级
地区人居环境和整体面貌，是县级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方式快速发展，城
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明显上升，但大量县级地区生活垃圾清运量小，不具备建设规模化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的条件，
生活垃圾处理以填埋为主，存在较大安全环境隐患。加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加快发展以焚烧为主的生活垃
圾处理方式，是满足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重要举措，是改善人居环境、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途径。

 二、因地制宜提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的主要目标

 我国县级地区数量大、类型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资源分布、饮食习惯、生活垃圾组分等各不相同，《指导
意见》充分考虑县级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工作基础，分四类地区因地制宜
提出了“到2025年，全国县级地区基本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体系，京津冀及周边、长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具备条件的县级地区基本实现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全覆盖。长江经济带、
黄河流域、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城市、‘无废城市’建设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具备条件的县级地区，应建尽建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设施。不具备建设焚烧处理设施条件的县级地区，通过填埋等手段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目标，并提出
了“到2030年，全国县级地区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供给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小型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技术
、商业模式进一步成熟，除少数不具备条件的特殊区域外，全国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基本满足处理需求”
的目标。

 三、准确把握加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

 《指导意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按照“宜烧则烧，宜埋则埋”的原则，聚焦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
力短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从设施布局、回收转运体系建设、焚烧能力建设、小型焚烧试点、设施运营监管
、提升可持续运营能力等方面部署了19项重点任务，为推进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引。

 （一）坚持规划引领，有序开展设施规划布局。《指导意见》明确各地要结合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项目
建设需求，及时开展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相关规划编制或修订工作。以市为单位系统谋划辖区内县级地区生活垃圾
焚烧处理设施建设，新建设施要在开展现状评估的基础上，科学规划设施布局，合理确定设施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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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坚持因地制宜，科学合理推进设施建设。《指导意见》提出要综合考虑项目所在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因素，
结合生活垃圾产生量、清运量、处理需求及预期变化情况、现有处理设施运行情况等因素，因地制宜推动县级地区生
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对于达到建设规模化焚烧处理条件的县级地区，要加快发展以焚烧为主的处理方式；对于
不具备单独建设规模化焚烧处理设施条件的，可与邻近地区跨区域共建共享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对于暂不具备建
设焚烧设施条件的，可合理规范建设高标准填埋处理设施。

 （三）坚持建管并重，规范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指导意见》要求要根据现有焚烧处理能力、负荷率等因素，在保
障项目运行经济性的前提下，进一步健全与焚烧处理能力相匹配的收运系统，尽可能扩大设施覆盖范围，确保现有设
施处理能力得到充分利用，设施规划建设既要聚焦补上能力短板，又要防范盲目建设、无序建设风险。同时要积极推
动存量生活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持续提升设施运行管理水平，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四）坚持试点优先，有序推进小型焚烧处理方式。针对小型生活垃圾焚烧装备存在的烟气处理不达标、运行不稳
定等技术瓶颈，《指导意见》提出组织国内骨干企业和科研院所开展研发攻关，重点突破适用于不同区域、不同类型
垃圾焚烧需求的100吨级、200吨级的小型垃圾焚烧装备，降低建设运维成本。选取部分人口密度低、垃圾产生量少的
县级地区开展试点，重点围绕运营管理模式、技术装备、热用途、相关标准等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为科学
推进小型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夯实工作基础。

 （五）坚持协同高效，提升设施可持续运营能力。《指导意见》提出推广园区化建设模式，鼓励具备条件的县级地
区开展生活垃圾与农林废弃物、污泥等固废协同处置。鼓励技术能力强、运营管理水平高、信誉度良好的市场主体积
极参与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加强垃圾焚烧项目与已布局的工业园区供热、市政供暖、农业用热等衔接联动，
丰富余热利用途径，降低设施运营水平，有力推动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可持续运营。

 四、有力保障加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为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指导意见》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支撑、强化要素保障、加大宣传引导
等组织保障措施，明确完善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税收优惠、要素保障等，要求各级人民
政府要把县级地区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作为解决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任务，列出清单、建立台账。相信在《
指导意见》的指导和推动下，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将取得新的更
大成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源与环境业务部主任  张英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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